2011年2月25日
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劃能更有彈性地資助不同項目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今天(2011年2月25日) 贊成移除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劃(資助計劃)下的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能源效益項目撥款上限的建議。兩個項目的撥款上限分別為1.5億元及3億元。
由於能源效益項目在申請數目及每幢建築物的資助額上，均較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為高。因此，能源效益項目批出資助的速度亦較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為快。移除兩個項目的撥款上限，可以擴大4.5億元資助計劃的效用，使現有資源可更有彈性地資助各類申請，以達致資助計劃之目的。
政府在2008-09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資助計劃，資助建築物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能源效益項目。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能幫助建築物業主有系統地檢討其建築物使用能源的情況及量化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能源效益項目鼓勵建築物業主對其建築物進行改裝、加建或改善工程，以提升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益表現。資助計劃於2009年4月開始接受申請。
資助計劃廣受建築物業主歡迎。截止2011年2月25日，共接到1,312宗申請，涉及超過8,700座建築物，即全港約每五座建築物中有一座申請，當中包括212宗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1,100宗能源效益項目。現時有565宗能源效益項目和121宗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獲批准，資助金額分別為2.63億元和6.6百萬元。
